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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泉洛政人社〔2026〕1号

准予延续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决定书
泉州市洛江区劳动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：

申请人（公司名称）: 泉州市洛江区劳动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

地址（住址）：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万贤街40号人力资源三楼（十一中对面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刘东琳
你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向本机关提出的延续劳务派遣经营行政许可申请(受理号ythlj0382351282601200002)，本机关根据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八条等规定予以受理。经审查，符合法定条件，本机关根据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等规定，决定准予延续你单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资质，并颁发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（编号：362003FJ20230002），有效期自2026年1月20日至2029年1月19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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